
 1 

证券代码：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1-53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北交通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理顺股权关系，减少管理层级，降低运营成本，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北交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通咨询公司”）。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通咨询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00 万元 

公司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伟 

经营范围：公共交通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交通咨询公司资产总额 22,666.58

万元，净资产 5,575.40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80.10 万元，净利润

199.40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股权关系：交通咨询公司系公司 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二、吸收合并方式及相关安排 

1、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交通咨询公司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

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交通咨询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 

2、吸收合并完成后，交通咨询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入公司；交通咨询公司的负债及应当承担的其它义务由公司

承担。 

三、本次吸收合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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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咨询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理顺股权关系，

降低管理成本。 

2、交通咨询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按 100%比例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因此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吸收合并事宜的审议和进展情况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

司法》规定，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过后，吸收合并事项进入

实施阶段。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吸收合并的进展情况。 

五、有关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一切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办理相关的资产转移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授

权有效期至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六、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